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管理

工作，提高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对公司中长期发展的导向作用，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战略管理的内容包括战略制订、战略实施与战略控制及重大战略问题

管理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简称下属公司）。 

 

第二章 职责内容 

 

第四条  公司战略管理的主责部门为战略企划部，其职责为： 

（一） 负责进行内外部环境研究； 

（二） 负责组织编制公司战略规划及相关行动计划； 

（三） 负责组织战略实施并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组织战略修订。 

第五条  相关部门负责按照公司战略整体要求制定、执行及评估职能子战略。 

第六条  下属公司负责按照公司战略整体要求制定、执行及评估本公司战略。 

第七条  党委会负责对战略管理相关事项进行前置审议，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第八条  总裁办公会负责对战略管理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组织战略规划实施。 

第九条  公司董事会为公司战略的决策机构，负责审批战略规划。 

 

第三章 战略管理体系 

 

第十条  公司战略管理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包括总战略、业务子战略、职能子战

略。总战略为第一层次，是统领全局的纲领性文件和公司总体的战略定位、使命与发展



 

 

目标；业务子战略为第二层次，是总战略在执行单位或业务单元的具体规划与落实措施；

职能子战略为第三层次，是总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在各职能单位的具体分解细化。 

第十一条  公司总战略全面规划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确立公司产业定位、市

场定位、管理定位、管理模式、管理构架及下属公司定位，制订总体战略方针和措施。 

第十二条  业务子战略是相关下属公司根据公司对其产业定位和战略分工而制订

的具体规划与落实措施。业务子战略的责任单位为相关子公司。 

第十三条  公司职能子战略是总战略方针在管理职能上的具体体现，包括人力资源、

财务管理、资本运作、风险管控、信息化/数字化等方面的战略规划。职能子战略责任

单位为公司相关职能部门。 

第十四条  按照“五三一”周期运行，五年设为一个战略规划期，实现不同年份差

异化管理。战略规划实施第五年制定下一个规划期发展规划，第三年开展战略规划中期

评估与中长期战略滚动修订，第一、第二、第四年开展上一年度战略规划评估与修订。 

 

第四章 战略制定 

 

第十五条  公司战略规划原则上每五年编制一次，根据公司管理要求进行编制及修

订。 

第十六条  相关下属公司根据公司战略管理要求进行子战略编制。 

第十七条  战略和规划编制原则： 

（一） 科学性原则、市场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前瞻性原则； 

（二） 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原则； 

（三） 突出主业、培养核心竞争力原则； 

（四） 各子战略与总战略保持协同一致原则。 

第十八条  战略规划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一） 上期战略执行情况评估。包括上期发展战略目标完成情况、战略措施执行情

况、评价上期战略方案和总结经验教训； 

（二） 公司发展环境分析。包括分析与公司相关的国际国内政策、经济、前沿技术、

科技产业发展趋势、产业市场环境等以及公司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三） 公司内部条件分析。采用战略管理分析工具与方法，分析公司的发展条件，

确认公司核心主业、公司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包括： 



 

 

1、 公司基本发展条件分析。包括公司财务、人力、创新、组织管理等资源现状，

主要经营管理指标水平，以及与国际国内先进公司的差距； 

2、 核心竞争力分析。 

3、 公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四） 战略定位、愿景与使命。包括公司战略定位与战略描述，公司的愿景与使命； 

（五） 公司发展目标。包括公司长期发展目标、公司中长期目标及年度目标分解。

公司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年度目标分解要对资产规模、营业收入、盈利水平、财务状况等

指标进行量化； 

（六） 发展战略分解。公司战略规划编制重点是中长期发展计划。不同层次的战略

规划内容各有侧重，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 主要业务发展及拓展计划，包括重点举措、重点任务等； 

2、 投资计划； 

3、 财务与融资计划； 

4、 其他。 

第十九条  总战略制订的工作程序。公司制订战略规划的工作计划，由战略企划部

内部组织或委托外部咨询机构协助编制战略规划文本，履行并完成相关决策程序。具体

工作程序包括： 

（一） 制定战略思路与目标。战略企划部通过市场调研，对业态、经济形势、政策、

竞争对手等情况进行研究，结合客户信息反馈及各部门运转执行情况，提炼战略发展方

向，战略分管领导组织起草战略思路与目标，经总裁办公会审议批准后，制定战略规划

工作计划； 

（二） 战略规划工作计划。由战略企划部根据公司战略体系基本框架制订下达。公

司战略规划工作计划应明确各项战略编制的责任单位、工作程序和时间要求； 

（三） 编制公司战略规划初稿。根据战略规划工作要求，战略企划部组织各相关单

位、部门制订战略规划，配合开展企业诊断和企业调查，并经本单位研究、咨询、评估

论证，形成战略规划初稿； 

（四） 审核修订。根据评审意见，战略企划部组织公司有关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对

战略规划初稿进行审核，并形成审核意见。战略企划部及各战略责任单位按照公司的修

改意见对战略规划初稿进行修订完善； 



 

 

（五） 审批通过。公司总战略提交公司党委会、总裁办公会审议，战略企划部根据

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提请董事会审议后批准执行； 

（六） 公司董事会为公司总战略的最终决策机构。公司聘请外部咨询机构协助公司

制订公司发展战略的工作程序参照以上条款执行； 

（七） 相关下属公司根据公司总体战略要求编制业务子战略规划，经下属公司总经

理和分管领导审核后，提交战略企划部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报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

相关部门根据公司总体战略要求编制职能战略规划，经部门主管领导审核后，提交战略

企划部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报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 

 

第五章 战略实施 

第二十条  根据总战略目标和职能战略、业务子战略，战略企划部会同有关部门提

出战略任务及年度计划目标的分解，战略任务清单履行总裁办公会决策程序。 

第二十一条  根据总战略分解措施要求，战略企划部联合运营管理部、人力资源

部、财务管理部等相关部门将公司战略发展重点和各项发展计划，纳入公司、分子公司

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和考核，以及相关人员绩效管理。 

第二十二条  公司、各部门、下属公司根据公司总战略、年度预算计划和绩效考

核目标，结合本单位战略规划，制订其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六章 战略评估与调整 

 

第二十三条  战略规划评估与修订分为中期战略规划评估与修订、年度战略规划

评估与修订。战略规划实施第三年开展中期战略规划评估与修订工作，结合战略规划中

期评估，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滚动修订。战略规划实施第一年、第二年、第四年开展年

度战略规划评估与修订工作，进行上一年度战略执行情况评估，修订既定周期战略规划。

若评估与修订不涉及规划指标调整或重大内容变化，履行公司党委会、总裁办公会决策

程序。 

第二十四条  公司相关部门、下属公司根据本单位子规划实施效果进行年度评估

与修订、中期评估与修订，上报公司战略企划部，战略企划部审核后，报公司总裁办公

会审议批准。 



 

 

第二十五条  当公司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重大机遇或重大威胁时，

需及时对公司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进行评估，在特殊情况下，公司还要适时做出新的战

略决策。战略企划部形成评估报告，报公司党委会、总裁办公会审议和董事会批准。 

第二十六条  公司战略实施结果与战略目标出现重大偏差时，公司领导层需及时

对偏差进行研究，并做出战略调整或战略目标修订的决策。 

 

第七章 重大战略问题管理 

 

第二十七条  对于公司生产经营与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包括国际国内政

治经济变化、宏观或产业政策变化、重大市场及技术变化等，列入公司重大战略问题进

行管理。 

第二十八条  对于出现的重大战略问题，战略企划部会同相关部门或单位应及时

组织专题研究，提出明确应对措施。 

第二十九条  重大战略问题专题研究成果报告，必要时应征求党委会意见或建议，

或报请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决策后组织实施，视情况可纳入战略调整内容。  

第三十条  重大战略问题研究成果的实施情况，组织形成专题报告，与子战略年度

执行情况评估报告一并报备公司战略企划部。  

第三十一条  战略企划部负责组织和协调相关资源，跟踪和评价重大战略问题应

对措施的实施效果。  

 

第八章 战略保障体系 

 

第三十二条  公司、各下属公司应建立内外信息渠道。公司外部信息渠道的建立，

应包括重要客户、国内外同行的领先者、主要竞争对手、有关行业协会、互联网及媒体

等。公司内部信息渠道，应包括公司与下属公司间纵向信息渠道，以及各下属公司间、

公司职能部门间的横向信息渠道。  

第三十三条  公司、各下属公司应重视行业研究和战略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不断提高战略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  



 

 

第三十四条  公司、各下属公司在战略管理工作中应建立保密制度，具体参见《保

密管理规定》。 

 

第九章 文档归档、保管和查阅 

 

第三十五条  公司战略规划文档包括公司战略规划文件、公司战略规划调整文件。 

第三十六条  公司战略规划文档统一由公司战略企划部进行保管，党委/公司办公

室须备案。 

第三十七条  公司战略企划部对战略规划文档进行归类和标识，妥善保存相关文

档，具体参见《档案管理规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九条  本制度由战略企划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制度自公告之日起实施。 

 

 

支持文件： 

1、 《保密管理规定》 

2、 《档案管理规定》 


